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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社會福利津貼與補助溢領催繳及

帳務註銷作業要點第五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溢領之社會福利津貼

及 補 助 經 本 府 催

繳，或移送行政執行

後仍未繳還，如符合

下 列 各 款 情 形 之

一，應定期彙整，專

案 簽 報 縣 長 同 意

後，依審計法第五十

八條及審計法施行

細則第四十一條函

報 審 計 機 關 審 核

後，據以辦理註銷，

並通知本府主計處

及財政處： 

(一)溢領人死亡，無

財產且無法定

繼承人者。 

(二)溢領人死亡，其

法定繼承人全

部拋棄繼承或

限定繼承致財

產不足償還溢

領金額者。 

(三)依法宣告破產

致未受清償者。 

(四)因其他原因致

未受清償者。 

溢領金額未滿新臺

幣三百元，經依第三

點第一項命其繳還

後未獲繳還，依法移

送行政執行不敷成

本者，得由本府簽報

註銷。 

五、溢領之社會福利津貼

及補助經本府催繳，

並經移送行政執行後

仍未繳還，如符合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應

由本府簽報註銷： 

(一)溢領人死亡，無

財產且無法定繼

承人者。 

(二)溢領人死亡，其

法定繼承人全部

拋棄繼承或限定

繼承致財產不足

償還溢領金額

者。 

(三)依法宣告破產致

未受清償者。 

(四)因其他原因致未

受清償者。 

溢領金額未滿新臺幣

三百元，經依第三點

第一項命其繳還後未

獲繳還，依法移送行

政執行不敷成本者，

得由本府簽報註銷。 

本縣各鄉(鎮、市)公

所遇有前二項之情

形，應造冊函送本府

簽報註銷。 

 

為便於本縣社會福利津

貼與補助溢領款帳務註

銷行政作業及節約行政

資源，爰修正第一項註

銷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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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各鄉(鎮、市)公

所遇有前二項之情

形，應造冊函送本府

簽報註銷。 

 

 


